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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背景和目的

No. 01



扩大试点范围
将不动产纳入抵扣范围

全面实现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

本次全面推开营改增，基本内容是实现“双扩”

实现货物和服务行业的全覆盖 继上一轮增值税转型改革将企业购

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

围，无论是制造业、商业等原增值

税纳税人，还是营改增试点纳税人，

都允许将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

入抵扣，比较完整的实现了规范的

消费型增值税。



36号文附件2规定

适用一般计税方法的试点纳税人，2016年5月1日

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或

者2016年5月1日后取得的不动产在建工程，其进

项税额应自取得之日起分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，

第一年抵扣比例为60%，第二年抵扣比例为40%。



二、适用范围

No. 02

第二条、第三条



（一）应分期抵扣的不动产范围

本办法只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以下简称纳税人。

 范围1、纳税人在试点实施后取得的不动产

（1）在会计制度上按固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。

（2）这里的取得，包括以直接购买、接受捐赠、接受投资入

股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不动产。



范围2、纳税人在试点实施后，
发生的不动产在建工程，包括新建

工程（从无到有），以及增加不动

产原值超过50%的改建、扩建、修
缮、装饰工程（较大规模的改、扩、

修、装）。

范围3、按照目前规定，不得抵
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，而后发生用

途改变，重新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

额项目的不动产。

（一）应分期抵扣的不动产范围



本着有利于纳税人核算方便的原

则，《办法》对分期抵扣的不动产

在建工程项目范围，主要限定在了

构成不动产实体的购进货物、以及

与不动产联系直接的设计服务、建

筑服务。

（二）需分期抵扣的不动产在建工程项目范围

上述分2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购进货物，是
指构成不动产实体的材料和设备，包括建筑
装饰材料和给排水、采暖、卫生、通风、照
明、通讯、煤气、消防、中央空调、电梯、
电气、智能化楼宇设备及配套设施。



（三）不需进行分期抵扣的不动产

下列项目可一次性全额抵扣：

 1、房地产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

 2、融资租入的不动产

 3、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



三、分期抵扣的处理方式

No. 03

第四条、第五条、第九条



2016年5月1日以后取得不动产，2016年5月1日以后发生的

用于不动产在建工程的购进项目（货物、设计服务、建筑

服务），按照如下方法处理：

1、进项税额60%的部分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期，记入“应

交税金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科目，当期从销项税

额中抵扣。

2、40%的部分为待抵扣进项税额，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月

起第13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（一）第四条描述的第一种情况



（二）第五条描述的第二种情况

2016年5月1日以后的购进项目，当期没有直接用于在建工程

（例如计入原材料、工程物资等科目），在此之后又用于不动

产在建工程，按照如下方法处理：

1、购进时允许全额抵扣；

2、转用于允许抵扣的不动产在建工程时，其已抵扣进项税额

的40%部分，应于转用的当期从进项税额中扣减，计入“待抵

扣进项税额”科目，并于转用的当月起第13个月从销项税额中

抵扣。



（三）第九条描述的第三种情况

按照规定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，2016年5月1日后发生用途改变，重新
用于允许抵扣进项税额项目的，按照如下方法在改变用途的次月处理：

（注意：这种情况的处理方式，与36号文附件2的相关规定不同，大家要特
别注意。）

可抵扣进项税额＝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或计算的进项税额×不动产净值率

     不动产净值率＝（不动产净值÷不动产原值）×100%

    36号文：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不动产净值/（1+适用税率）×适用税率

（这样操作能够保证不属于抵扣范围，或不符合抵扣凭证规定的税额不进入

抵扣链条）



按照本条规定计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，60%的部分于改变用途

的次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，40%的部分为待抵扣进项税额，于

改变用途的次月起第13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（三）第九条描述的第三种情况



需要特别注意

上述三种分期抵扣处理情况，均要求纳税人凭2016年5月1日

后取得的合法有效的增值税扣税凭证，也就是说，允许抵扣的

前提是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，作为抵扣进项税额的依据。



四、特殊情况下对“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的处理

No. 04

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十条：挂账40%的处理



（一）第六条 销售时未抵扣完毕的情况

纳税人销售其取得的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程时，

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，允许于销售的当期

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

（二）第七条 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转出

1、计算公式
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不动产，发生非正常损失，或者改变

用途，专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、免征增值税项目、

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，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不得抵扣

的进项税额：

       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＝（已抵扣进项税额＋待抵扣进项税额）
×不动产净值率

　　不动产净值率＝（不动产净值÷不动产原值）×100%



（二）第七条 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转出

2、两种处理
（1）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小于或等于该不动产已抵扣
进项税额的，应于该不动产改变用途的当期，将不得

抵扣的进项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扣减。

（2）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大于该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
额的，应于该不动产改变用途的当期，将已抵扣进项

税额从进项税额中扣减，并从该不动产待抵扣进项税

额中扣减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与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差额。



（二）第七条 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转出

 3、案例1：

 2016年5月1日，纳税人买了一座楼办公用，1000万元，进

项税额110万，正常是5月当月抵扣66万元，2017年5月

（第13个月）再抵扣剩余的44万元。可是2017年4月，纳

税人将办公楼改造成员工食堂了。



（二）第七条 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转出

 如果这时该不动产的净值为800万元（八成新），不动产净

值率就是80%，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为88万元，大于已抵

扣的66万元，按照政策规定，这时应将已抵扣的66万元进

项税额转出，并在待抵扣进项税额中扣减不得抵扣进项税

额与已抵扣进项税额的差额：44-（88-66）=22万元。



（二）第七条 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转出

 如果这时该不动产的净值为500万元（五成新），不动产净

值率就是50%，不得抵扣的进项税额为55万元，小于已抵

扣的66万元，按照政策规定，这时应将已抵扣的66万元进

项税额转出55万元即可。



（二）第七条 不动产已抵扣进项税额的转出

 4、案例2：

 2016年3月1日，一般纳税人建造厂房，5月1日起，构成不

动产实体（厂房）的购进货物以及与厂房联系直接的设计

服务、建筑服务，可以抵扣，且需要分期抵扣，如果厂房

建成后，于2017年3月出售了，此时可以选择简易计税方法。

如果选择简易计税方法需要将已抵扣的转出，未抵扣的不

得抵扣。

---案例需进一步确认。



（三）第八条 不动产在建工程已抵扣进项的转出

不动产在建工程发生非正常损失的，其所耗用的购

进货物、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已抵扣的进项税额应

于当期全部转出；其待抵扣进项税额不得抵扣。



（四）第十条 注销时的处理

 纳税人注销税务登记时，其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

额于注销清算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。



五、分期抵扣的管理要求

No. 05

第十一条、第十三条



（一）第十一条 科目核算

  待抵扣进项税额记入“应交税金—待抵扣进项税额”科目

核算，并于可抵扣当期转入“应交税金—应交增值税（进

项税额）”科目。

 对不同的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，纳税人应分别核算其

待抵扣进项税额。



（二）第十三条 台账要求

  纳税人应建立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台账，分别记录并

归集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的成本、费用、扣税凭证及

进项税额抵扣情况，留存备查。

 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、免征增值税项目、集体福利

或者个人消费的不动产和不动产在建工程，也应在纳税人

建立的台账中记录。



THANKS


